铜文旅函〔2025〕49号                     

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关于政协重庆市铜梁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提案第041号提议的复函

王月委员：

您在政协重庆市铜梁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发挥铜梁龙文化示范引领作用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建议》（第041号）收悉。衷心感谢您对我区文化事业的关注和支持！经研究办理，现函复如下：

铜梁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龙狮运动名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梁龙舞、铜梁龙灯彩扎传承千年、享誉全球。铜梁龙舞先后4次晋京参加国庆庆典，赴30余个国家和地区交流演出，获誉“中华第一龙”。铜梁区政府高度重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区政府先后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龙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关于印发铜梁区以龙文化为魂加快文化旅游业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等系列文件，明确我区特色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的目标、方针、重点、体制、方法。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40余年里，铜梁龙已成为中华龙舞艺术的杰出代表，2006年，“铜梁龙舞”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位居全国7大龙舞之首；2021年，“铜梁龙灯彩扎”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一是抓标准化，持续强化铜梁龙文化的标准引领作用。依托区龙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其他县市区的民间龙舞艺术进行对比研究，对龙舞、灯舞品种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筛选，力争将《铜梁龙舞艺术表演规范》《铜梁龙舞道具制作标准》等技术规范打造为国标，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其他区县的龙文化交流奠定坚实的标准基础。 

二是抓产业化，着力推动成渝地区龙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大型非遗山水实景剧《追梦·铜梁龙》。采取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的方式， 依托成渝地区独特的龙文化资源优势，结合成渝地区的神话故事、历史人文等艺术素材，抓好龙文化创意创作。铜梁区先后在太平坪漆村、土桥庆林村、水口树荫村、西河双永村、安溪金滩村、巴川街道玉皇村建成6个龙灯彩扎基地。成立以原创歌舞、铜梁龙舞为主，艺术表演、赛事组织为辅的大型综合性表演艺术团-铜梁龙艺术团，并创造了《躘》《龙把子》《铜梁焰火龙》等优秀作品，先后获得第十八届群星奖、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表演艺术作品等荣誉。 

三是抓区域化，积极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深入挖掘成渝地区龙文化旅游资源，搭建合作平台，建立与四川毗邻区县文化旅游合作机制，联合打造跨区域旅游线路。坚持开展龙文化理论研讨，通过举办论坛或研讨会等方式，收集整理龙文化相关的理论文章和调研报告，为各成渝地区的龙文化专家和非遗传承人打造相互交流互鉴的学习平台。与自贡市体育局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建设产量500万套龙舞龙具项目，将自贡彩灯工艺与铜梁龙舞道具紧密融合，进一步助推铜梁区经济社会发展。 
此复函已经区文化旅游委主任严勇审签。对此答复函您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回执寄给我们及区政协提案委，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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